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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兰州大学 2023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
工作方案

兰州大学 2019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已实施近三年，为进

一步落实高水平大学培养一流人才的新要求，深化学校教育

教学改革，持续提升我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，经研究，学校

决定开展新一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。结合学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1.德育为先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全面推进思政课

程与课程思政相向而行、形成合力，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

体系中蕴含的丰富的育人要素，在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政教育

元素，促进价值塑造、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融合，打造

全面覆盖、类型丰富、层次递进、相互支撑、特色鲜明的课

程思政体系，不断提高学生政治觉悟、思想品质、文化素养，

培养具有使命感的创新引领型人才。

2.夯实专业。深度凝练能够体现专业特色、专业核心知

识的专业核心课程体系，精深并重，推进课程教学中“课前、

课中、课后”紧密结合和教与学紧密融合的教学方法改革，

夯实学生的专业核心知识，持续提升学生学习的精度和深度，

提升学生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塑造学生养成自己终

身受益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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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通专融通。加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，强

化学生知识体系构建和素质能力综合培养。围绕从教学到教

育的跨越，通过拓展课程内涵、融通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，

推进通专融合、科教融合、学科交叉，实现知识传授、能力

培养、价值引领的全面融合。

4.能力为重。围绕学生受教育后“学到什么”和“能做

什么”，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，从重知识传授到重能力培

养，着力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、学习能力、实践能力、沟通

能力、信息素养、跨学科能力和国际化能力。

5.多元发展。充分满足多元化人才需求，实施多样化人

才培养模式改革。依据创新型、复合型、应用型三条发展路

径，构建专业进阶课程模块、专业交叉课程模块、专业应用

课程模块，深化本研贯通、长学制培养工作，培养应用型、

复合型和创新型等不同类别的高素质人才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1.成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校

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规划与指导，制定修订工作的

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，审核各教学单位制订的人才培养方案。

2.成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小组，负责全校本科

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具体推进，确定工作方

案和工作日程，审核论证各教学单位制订的初步方案。

3.各学院成立由党政领导牵头的领导小组，各专业成立

以专业负责人为组长、骨干教师为主要成员的工作小组。做

好修订工作的规划与指导，并组织专业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开

展专业调研。根据学校制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原则与意见，组

织本学院各系（教研室）、专业负责人和骨干教师，按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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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目标拟订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。组织校内外专家对人

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进行评估、审议、修改形成专家评估意

见。

三、工作计划

1.2022 年 3-4 月份：

（1）教务处组织开展校内外调研工作。

（2）各学院对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总

结，针对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向教务处提出意见和建

议。

2.2022 年 5 月份：各学院充分调研兄弟高校相同相近专

业人才培养方案，选取其中 3-5 个高校进行调研分析，切实

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，以学生发展为本，结合实际，查找

问题，分析原因、提出目标、找准对策，就教学内容更新、

教学方法改进、课程调整和整合、课程体系建设等拿出科学

有效的解决办法，形成调研分析报告和 2023 版人才培养方案

修订意见和建议，为做好 2023 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打下

坚实基础。

3.2022 年 6 月份：教务处根据调研情况和学院提交的意

见和建议，形成《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》（征求

意见稿），主要包括：

（1）兰州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

（2）兰州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流程

（3）兰州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格式

（4）兰州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各类样表

（5）兰州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格式

（6）兰州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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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

（7）专业大类表

4.2022 年 7 月份：各学院就《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

订指导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开展研讨，形成意见和建议提

交教务处。

5.2022 年 7 月底：教务处修改、完善《本科专业人才培

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》，并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校长

办公会审议，形成定稿。

6.2022 年 8 月份：根据《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

导意见》（定稿），对各学院进行释义和培训。

7.2022 年 9-10 月份：各学院根据《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

案修订指导意见》（定稿）开展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。

2022年10月30日以前各学院提交各专业2023版人才培

养方案初稿。

8.2022 年 11 月份－2022 年 12 月份：教务处组织专家进

行审核。

2023 年 1 月底之前教务处反馈专家审核意见。

9.2023 年 2-3 月份：各学院根据审核意见，对 2023 版人

才培养方案进行修改、完善，形成定稿。3 月底之前，各学院

提交各专业 2023 版人才培养方案定稿。

10.2023 年 4 月，教务处汇总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提交

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校长办公会审议，形成我校 2023 版人

才培养方案定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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